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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

的重要讲话精神’以清理涉及《民法典》相关司法解释为契机,在最

高人民法院颁布施行的原有4个劳动争议司法解释基础上,根据《民

法典》《劳动法》《劳动合同法》 《民事诉讼法》 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

法》以及《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等法律法规·对涉及劳动争议的司

法解释作清理整合c｜经反复研究论证,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

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＿）》 （以下简称本解释）由最高人民

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］825次会议审议通过,于202l年l月1日起施行＜

这次重新修改制定本解释.有以下重要意义:

第—｀有利干人民法院正确统—实施劳动法律和《民法典》°从

《劳动法》到《劳动合同法》 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.劳动法律不断

发展｀完善。为应对劳动争议案件审理中出现的新问题、难问题.最

高人民法院曾先后颁布施行4个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司法解释.内容

丰富｀体系庞大.跨越所谓劳动法时代和劳动合同法时代,因此也出

现了2001年《劳动争议司法解释》、 2006年《劳动争议司法解释

（二）》相关内容与后颁布的《劳动合同法》 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

内容不协调｀不—致的情况。本解释严格依照《劳动法》 《劳动合同

法》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以及《民法典》等法律制定°需要指出:

＿是劳动法律与民法关系问题〔劳动法律属于社会法范畴,有其特有

理念和规则民法则属于私法范畴.民法与劳动法律对同—问题有不

同规定时.应当适用劳动法律有关规定ˉ例如《民法典》对欺诈行为

效力的规定与《劳动合同法》规定不同.本解释相关条文并未依照

《民法典》规定作修改.而是与《劳动合同法》保持—致·但是劳动

法律没有规定时. 《民法典》仍有适用余地.劳动法律中的部分概念、

l

docsriver.com docsriver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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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则’例如主体资格、民事行为能力等,仍然要以《民法典》规定为

基础:劳动关系相关规定或者约定不得违背《民法典》强制性规定

等〔二是《劳动法》与《劳动合同法》 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关系

问题＝可以说. 《劳动法》是劳动法律领域的基本法. 《劳动合同法》

是劳动合同领域的特别法｀ 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是劳动争议程序

领域的特别法. 《劳动法》与《劳动合同法》 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

对同＿问题规定不—致时.应当以特别法为准·例如《劳动法》第82

条与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27条对仲裁时效的起算｀中断、中

止等规定不＿致’本解释制定时就将2001年《劳动争议司法解释》｀

2006年《劳动争议司法解释（二）》中有关仲裁时效条文予以废止.

相关案件审理可以直接援弓｜ 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27条的规定〕

第二.有利于构建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。劳动关系是现代社

会最重要、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之—,健康和谐的劳动关系是社会

稳定、经济发展的基石: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.合理平衡劳动者与用

人单位双方利益,有效促进企业生产经营,构建科学｀和谐的劳动关

系.是人民法院劳动争议审判工作的职责和使命。据统计.近三年来.

全国劳动争议纠纷案件＿审收案数量每年超过40万件,且呈逐年递增

态势°这些案件的处理｀既涉及劳动者权益保护和用人单位发展.又

涉及我国劳动用工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成果的落实。正因为如此·本

解释制定中｀根据《劳动合同法》关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制度发展.

例如经济补偿｀赔偿金制度等.以及新形势下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

方利益的平衡对原解释特别是2001年《劳动争议司法解释》｀2006

年《劳动争议司法解释（二）》有关条文作相应修改.修改后的条文

应当结合这～背景来理解.

第三.有利于广大劳动者＼用人单位准确理解法律.按照诉讼程

序进程和劳动关系演变规律将原解释中的相关内容整合归纳°本解

释原则上分为劳动争议案件受理范围管辖、裁审衔接、当事人｀劳

动合同的订立、履行和变更、解除和终止｀其他事项8个部分c通过

归纳整合｀更加有利于广大劳动者、用人单位完整、系统地理解《劳

动法》《劳动合同法》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等有关法律内容.依法

·2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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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权·以裁审衔接部分为例,处理劳动争议主要依赖于调解｀仲裁和

诉讼三大程序.理）｜顶诉裁衔接程序是解决劳资纠纷、畅通劳资关系的

主要途径:通过对原有4个解释中涉及裁审衔接的条文归纳整合.例

如依照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相关规定,对先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情

形作了完善.进一步规范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处理程序～促进裁审衔接°

为帮助各级人民法院法宫和社会各界准确把握司法解释条文原意

和制定背景.我们延续以住惯例,组织参与司法解释起草和讨论工作

的最高人民法院民＿庭同志和部分中级人民法院劳动争议审判业务专

家撰写本书’逐—对解释条文作翔实阐释＝为使读者深人理解司法实

务中应当注意的问题｀比照条文顺序精选了相应案例附后,进＿步增

强了本书的实践性,以满足各界人士在司法实践以及其他劳动争议处

理实务中的多样化需求‘

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—庭

202］年6月］8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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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例

］.法律文件名称中的“中华人民共和国,’省略｀其余～般不省

略.例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,简称为《民法典》.特别说明:

《民法典》自202l年l月l日起施行, 《婚姻法》 《继承法》 《民法通

则》《收养法》《担保法》《合同法》 《物权法》《侵权责任法》《民法

总则》同时废止〔

2.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

释》｀简称为200l年《劳动争议司法解释》,已于202］年l月l日起

废止□

3.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

释（二）》.简称为2006年《劳动争议司法解释（二）》,已于202I年

1月l日起废止-

4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

释（三）》.简称为2010年《劳动争议司法解释（＝）》·已于2021年

l月1日起废止。

5.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

释（四）》,简称为2013年《劳动争议司法解释（四）》’已于202］年

l月1日起废止∑

6.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

释》｀简称为《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》;

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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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

（2020年12月29日） ………….…….…………… ………….. 3

第二部分重点问题理解与适用

《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几个重点问题的

理解与话用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l7

第三部分条文释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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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是关干人民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范围的规定·

。…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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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…56

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是关干哪些纠纷不属干劳动争议的规定·

第三条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。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68

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是关于劳动争议案件管辖的规定。

第四条.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77

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是关干如何确定双方起诉时的诉讼主体及案件管辖法院的

规定°

第五条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89

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是关干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以无管辖权为由对劳动争议案件

不予受理,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处理规定◎

第六条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.………106

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是关干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以当事人申请仲裁事

项不属于劳动争议为由不予受理时提起诉讼的处理规定°

第七条 .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115

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是关于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以串请仲裁主体不适

格为由不予受理时提起诉讼的处理规定·

第八条…….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76

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是关干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为纠正原仲裁裁决错误重新作出

裁决后的可诉性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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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…135

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是关于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事项不属干人民法院受案

范围而提起诉讼的处理规定°

第十条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l43

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是关干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先予执行裁决不可诉,

但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的规定°

第＋-红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l51刁之

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是关于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作出的调解书生效后当事人又反

悔的处理规定。

第＋二条……………………,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,……l59

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是关于劳动争议仲裁机构逾期未作出受理决定或仲裁裁决

的处理规定c

第＋三条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.………..………………. l7］

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是关干劳动者依法串请支付令的处理规定°

第＋四条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…………18）

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是关干当事人提出超出原来仲裁宇请事项的诉讼请求时的

处理规定.

第十五条 .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l90

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是关≡劳动者以工资欠条为证据直接提起诉讼,人民法院

· 刁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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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受理的处理规定°

第十六条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.…,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..…………201

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是关干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中的部分事项不服提起诉讼时,

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不发生效力的规定。

第＋七条 .…………. 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.………. 209

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是关干集体仲裁中部分劳动者对仲裁裁决不服提起诉讼时

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的效力规定。

第＋∧条 .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. 215

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是关干用人单位不服未载明仲裁裁决类型的裁决书向基层

人民法院起诉如何处理的规定°

第＋九条 ..…….………….….……· .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?30

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是关干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47条第l项规定的-裁

终局裁决认定标准的规定°

第二十条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.………’驯

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呈关干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作出的同时句含终局

裁决事项和非终局裁决事项的仲裁裁决提起诉讼时的处理规定·

第二＋-条……………,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· 753

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是关于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作出终局裁决后,劳动者提茄诉

讼》同时用人单位申请撒销仲裁裁决时的处理规定。

.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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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＋二条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. 26l

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是关干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驳回申请或者撤销仲裁裁决的

裁定为终审裁定的规定°

第二＋三条……,……….……….…,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………）73

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是关于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用人单位申请撤销终局裁决案件

程序的规定°

第二十四条…………….….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.………. 〕8’

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是关于人民法院对生效劳动争议仲裁裁决｀调解书裁定不

予执行情形的规定。

第二十五条 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………,……….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）98

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是关于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作出终局裁决后,劳动者申请执

行｀用人单位串请撤销时的处理规定°

第二＋六条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308

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是关干劳动争议发生后,用人单位台并｀分立时如何确宗

用人单位—方诉讼主体的规定。

第二＋七条 .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.….…………,……3l5

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是关干因用人单位招用尚未解除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弓｜发的

劳动争议案件或者侵权纠纷案件如何确定诉讼主体地位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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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＋∧条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。 320

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是关干劳动者在用人单位与其他平等主体之间的承伺经营期

间与发句方或承句方发生劳动争议后诉讼主体如何确定的规定°

第二＋九条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.….……………….. 325

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是关干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用人单位的诉讼主体确定的规定。

第三十条 .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.….……33）

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是关干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但以挂靠等形式借用他人营业

执照的诉讼主体确定的规定。

第三十-条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. 342

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是关于人民法院审查认为仲裁裁决溃漏必须共同参加仲裁

的当事人时的处理规定。

第三十二条……….…….…….……….….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352

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是关于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员与用人单位发生用工争议时的

处理规定。

第三＋三条 .…………….….……….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369

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是关干涉夕卜用工关系法律性质认定的规定°

第三＋四条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…….占. 383

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是关干劳动合同期满后未签订新的书面劳动合同情形下,

双方之间形成的事实劳动关系权利义务如何确定的规定。

·6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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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五条 .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 403

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是关干劳动者和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试成协议

的效力规定。

第三＋六条 ..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4l8

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是关干劳动合同未约定竞业限制的经济补偿’劳动者履行

相关竞业限制义务后;经济补偿如何计算的规定。

第三＋七条 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433

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是关于当事人约定了竞业限制和经济补偿解除劳动合同后,

除另有约定外! 当事人应当如何履行的规定。

第三＋八条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 · .……….450

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是关于劳动者可以请求解除竞业限制约定的规定°

第三＋九条….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47’

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是关干用人单位对竞业限制解除的规定·

第四＋条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·…. 489

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是关干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并支付违约金后』用人单

位有权要求劳动者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规定·

第四＋＿条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. 506

［条文主旨］

本条是关干劳动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后的处理规定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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